
兴民函〔2025〕10号
兴安盟民政局对盟政协第十届第四次会议

第0139号提案的答复
刘清林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把诊疗服务机构植入养老机构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6月，全盟共有养老机构56家。其中公办养老机构19家（含公建民营养老机构3家），社会办养老机构37家(在属地民政部门登记备案29家，在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备案8家)。

其中，开展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8家，其中盟本级1家，为兴安盟社会养护院;乌兰浩特市3家，分别为怡安康养院和大泽康养院、中康康养院(2024年4月登记备案);科右前旗1家，为阿睦乐康养院;突泉县2家，分别为突泉县康养中心（中心养老院）、嘉和康养院、幸福之家康养院。医养结合功能充分保证了老年人医养结合需求。

二、所开展的工作

（一）规范协议合作。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民政部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 国家疾控局综合司《关于深化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协议合作的通知》（国卫办老龄发〔2024〕26号）文件要求，养老机构根据入住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和机构实际情况，主动与医疗卫生机构对接开展协议合作。双方按照“平等自愿、就近就便、服务衔接、共谋发展”的原则，协商确定合作内容。全盟135处养老机构和场所均与驻地卫生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开设绿色通道，能够满足所有机构老年人的基本就医需要。

（二）引导社会资本建设医养结合机构。加大力度引入北京寿康、青岛中康等知名养老服务品牌，投资运营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增加医养结合型机构的服务供给，满足不同层次老年的服务需求。
（三）推动嵌入式服务发展。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延伸服务，在协议合作的养老机构内部设立医疗服务站点，依法依规提供嵌入式服务。兴安盟社会养护院将兴安盟蒙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引入，通过设置分院，实现了医疗与养老的深度融合。兴安盟蒙医院根据老人需求，每周三派出专科大夫来到盟社会养护院坐诊，使在院老人无需外出即可享受到蒙医的特色康复理疗、老年病科、口腔、心身医学等专业的、全方位的医疗服务，在院就能享受到挂号、诊疗、开药、医保刷卡报销等一条龙服务，使老人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和照顾，同时也减轻了家属的负担。而需要外出就诊的老人可以通过“就医绿色通道”享受“先诊疗 后付费”的服务政策。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兴安盟民政局与兴安职业技术学院签订康养医护人员培训合作协议，建立兴安盟“养共体”项目实施单位暨培训基地。充分利用院校在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和资源，常态化开展养老护理人员岗前培训、在岗轮训和转岗实训，强化从业人员操作技能训练和综合能力素质培养。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传播手段，在全社会推广机构养老，打破人们对机构养老的固有印象，树立养老新风尚。大力扶持医养结合市场主体，推动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尽快推进符合条件的机构转制为企业或公建民营;通过优化审批程序，简化审批流程，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通过推动部分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改制重组，促使其转型为高水平、上规模、专业化的医养结合机构，为更多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提供有力保障。

（二）兴安盟民政局将协同卫生健康部门因地制宜发展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多层次协议合作，支持有意愿合作的养老机构，主动对接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专科医院等机构开展协议合作。鼓励养老机构优先与周边的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医疗卫生机构协议合作。系统性提升医养结合服务的可及性、专业性和可持续性，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健康养老需求。

（三）医养机构须突出自身特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医养硬件配置，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提升安全保障，消除安全隐患，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医养机构要加强学习培训，建立医养服务人才的培训长效机制，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进一步提升其服务水平和服务意识。要坚持服务社会的公益性导向，在确保服务质量的前提下，不断降低成本，合理控制费用，为大众提供质优价廉的医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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